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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元政办〔2024〕11 号

三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习惯过紧日子加强支出管理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的重要论

述，坚决贯彻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

就推动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加强支出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财政资金审批权限

严格执行区委、区政府印发的《三元区财政预算及资金审批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元委办发〔2021〕6 号）第一章第三条“财政

资金审批权限”的规定，300 万元以内的（含 300 万元）由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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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；3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的（含 3000 万元）由区政府

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，3000 万元以上的由区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。

二、优化追加财政资金审批流程

用款单位提出资金申请报告，经区分管领导、区长同意后，

区财政局根据单位综合预算业务情况及区财力情况提出初审意

见（以承办件的形式），区财政局将初审意见反馈至用款单位，

用款单位按照报区分管领导、区分管财政领导、区长的流程依次

审批，区财政局按照区政府审批意见办理。

三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

（一）除年初部门预算经费外，原则上不追加部门工作业务

经费。

（二）除年初部门预算经费外，原则上不追加单位公用经费，

单位要严格执行会议、差旅等费用开支标准，努力降低行政运行

成本。

（三）精简不必要的节庆、论坛和展会，更加高效地举办会

议、开展培训和调研。会议、培训等公务活动要优先使用单位内

部会议室、礼堂等场所，鼓励采用视频、电话、网络等线上方式

开展公务活动。

（四）严控楼堂馆所建设，坚持“非危不修原则”，区政府

办要加强维修改造项目审批前期工作，认真开展实地勘查，避免

出现无序维修、重复维修造成资金浪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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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严格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

行政和事业单位不得使用非财政拨款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；

对公务用车严禁超标准租赁高档豪华车辆，降低车辆运行维护费

用；公务接待中严禁以虚报人数、违规增加陪同人数等方式多开

支公务接待费。

五、兜牢兜实“三保”底线

强化“三保”专户库款资金保障，按照《福建省财政厅 中

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关于做好“三保”专户相关工作的通知》

（闽财预〔2024〕3 号）要求，全力筹措本级收入并调入“三保”

专户，确保在工资发放前3日“三保”专户资金余额持续大于“保

工资”需求，在每月 25 日前累计调入“三保”专户库款资金额

度不低于“三保”支出序时需求。各单位要牢固树立“三保”优

先意识，区财政局要坚持优先使用财力用于“三保”，在预算编

制、预算执行和资金支付过程中，按照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

运转、政府债务还本付息、区委区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、重点工

作和其他支出的顺序统筹安排。

六、严格规范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管理

政府购买服务坚持先有预算安排，后购买服务原则，不得将

已纳入《福建省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》的服务事项作为申请

财政拨款预算的依据。已纳入《目录》但没有安排预算的事项，

不得实施政府购买服务。



— 4 —

七、加强政府采购管理

坚持经济实用、厉行节约的原则，依法合理编制政府采购预

算，严格按照批准的政府采购预算执行，预算金额应当随采购公

告和采购文件（含招标文件、谈判文件、询价通知书、磋商文件

等）一并公开，不得无预算、超预算开展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配

置标准，不得擅自提高采购标准，不得通过违规拆分、化整为零

等方式规避公开招标。

八、加大资金盘活力度

优化财政资金统筹配置，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，根据《三

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三元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实施方

案>的通知》（元政办〔2023〕27 号）规定，对部门预算结转结

余指标及预算单位实体资金账户结转结余资金于每年 3 月前清

理收回，集中财力，统筹优先用于“三保”及区委、区政府确定

的重大项目支出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

发展。

九、扎实开展绩效评价工作

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绩效理念，构建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

盖”绩效管理体系，通过全过程绩效管理，节约行政成本，硬化

责任约束，真正做到花钱要问效，无效必问责。坚持以绩效评价

为结果导向，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，坚决削减低效无效

资金，切实优化支出结构，提高财政支出效益。及时开展绩效运

行监控，动态了解和掌握预算资金投入项目的实施情况，督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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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，对整改不落实或不到位的，根据情况

建议调整或相应调减资金预算。

十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管理

对符合国家支持领域要求、已落实资金来源且不新增地方债

务的新建政府投资项目进行“提级论证”，对行业主管部门绩效

评估为低效、无效的在建政府投资项目分别采取缓建或停建等措

施，对通过投资主管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严格审核的

投资项目，积极引入竞争性资金分配方式，择优选择项目安排投

资预算，严防民生项目“烂尾”。

十一、加大财政监督力度

在各部门认真开展自查的基础上，对全区预算单位开展重点

抽查，引导各部门进一步树牢过紧日子思想，推动落实政府过紧

日子要求走深走实。

三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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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5月 20 日印发


